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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有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督促金融機構落實執行「金
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」，請各會員公司依說明事項辦理，
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5月2日金管檢制字第

1080600124號函辦理。
二、為促進金融機構建立以「公平待客」為核心之企業文

化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2月31日以金管法字第
1040055554號函發布「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」，要求
金融機構應建立相關政策及策略，並納入內部控制及稽核制
度，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今(108)年起實施「金融服務
業公平待客原則評核機制」，以瞭解金融機構落實執行之情
形，期增進金融消費者對於金融服務業之信任。

三、為提升金融服務業對於金融消費者保護之認知及相關法規之
遵循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將近年來涉及公平待客原則之監
理關注事項，依上開「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」所列九項
原則分類彙整如附件。請各金融機構辦理公平待客之自評作
業時，應檢視有無類似情形，並確實檢討作業流程或建立控
管機制，惟自評範圍不應以所列釋例為限，仍應本於全面檢
視、自律導正之原則，以有效提升對消費者權益之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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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專營期貨商
副本：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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